
附件1

2019年生丝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适用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2019年生丝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针对特殊情况的广西专项抽查、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组织的地方监督抽查可参照执行。监督抽查产品范围包括绞装、筒装生丝。本细则内容包括产品分类、企业规模划分、检验依据、组批与抽样、检验要求、判定原则及异议处理及附则。

2 产品分类

企业生产生丝产品品种、产品等级、产品标准，见表1。

表1  生丝产品品种、产品等级、产品标准表

	序号
	产品品种
	产品等级
	产品标准

	1
	绞装丝
	6A级、5A级、4A级、3A级、2A级、A级、级外品
	GB/T 1797-2008 《生丝》

GB/T 1798-2008《生丝试验方法》

	2
	筒装丝
	6A级、5A级、4A级、3A级、2 A级、A级、级外品
	GB/T 1797-2008 《生丝》

GB/T 1798-2008《生丝试验方法》


3 企业规模划分

根据生丝产品行业的实际情况，生产企业规模以生丝产品年销售额为标准划分为大、中、小型企业，见表2。

表2  企业规模划分标准表

	企业规模
	大型
	中型
	小型

	销售额（万元）
	≥30000
	≥3000且＜30000
	＜3000


4 检验依据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GB/T 1797    生丝

GB/T 1798    生丝试验方法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6529    纺织品 调湿和试验用标准大气

GB/T 9995    纺织材料含水率和回潮率的测定 烘箱干燥法
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

经在全国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自我声明公开或备案有效期内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5 组批与抽样

5.1 组批：生丝以同一庄口、同一工艺、同一规格、同一机型生产的产品为一批。

5.2 抽样方法：抽样应在生产企业成品仓库内进行，抽样产品要求是企业自检合格或以任何方式表明合格的产品。抽样时，应有被检企业代表现场签字确认。

抽取具有代表性品质检验试样，绞装丝每把限抽1绞，筒装丝每箱限抽1筒。

5.3 抽样数量

5.3.1 绞装丝每批从丝把的边、中、角三个部位分别抽12绞、9绞、4绞，共25绞，作为检验样品。同时，按同样方法另抽取25绞作为备用样品。

5.3.2 筒装丝每批从丝箱随即抽取20筒。同时，按同样方法抽取20筒作为备用样品。

5.3.3 检验用样品由抽样人员负责寄、送至指定的检验机构相关部门，备用样品存放在被抽查企业由被抽查企业负责妥善保管。在需要采用备用样品复检时，备用样品由被抽查企业负责寄、送至指定的检验机构，并要求在寄、送过程中不得损坏样品的密封和防拆封状态。当检验结果公布后，被抽查企业如无异议，备用样品可由被抽查企业自行处理。

5.4 抽样应注意问题

5.4.1抽样人员应按照国家标准进行抽样，在抽样单上注明生产厂名、产品名称、名义纤度（或纤度下限/纤度上限）、执行标准、级别及相关信息，并由受检企业代表签字确认上述信息。

5.4.2抽样人员应在加贴封条前后对抽取的样品进行拍照。样品加贴封条前，对产品标识或合格证、样品外观、样品包装等方面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尽量反映所抽样品生产单位、生产地址、产品型号规格、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执行标准、等级、样品状态等信息内容。样品加贴封条后，再对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分别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反映出样品加贴封条完好的全貌。照片由抽样人员传送至检验机构，检验机构出具检验报告时应将样品照片（产品标识或合格证、样品外观、加贴封条的样品等三张照片）纳入报告中。

5.4.3 所抽产品应为企业自检合格或以任何方式表明合格的产品，非企业自检合格产品、有出口合同产品、有“试制品”及“处理品”标志的产品均不属抽样范围。

5.5 抽样单：应按有关规定填写抽样单，并记录被抽查产品及企业相关信息。同时记录被抽查企业上一年度生产的生丝产品销售总额，以万元计；若企业上一年度未生产，则记录本年度实际销售额，并加以注明。

5.6检验机构接收样品应当有专人负责检查、记录样品的外观、状态、封条有无破损及其他可能对检测结果或者综合判定产生影响的情况，并确认样品与抽样单的记录是否相符，对检测样品加贴相应标识后入库。
6 检验要求

按现行有效的国家产品标准规定的项目和方法进行检验，见表3。

表3  生丝品质技术指标检验项目表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法律法规

或标准条款
	检测方法

	1
	品质技术指标
	纤度偏差
	GB/T 1797-2008
	GB/T 1798-2008

	2
	
	纤度最大偏差
	GB/T 1797-2008
	GB/T 1798-2008

	3
	
	均匀二度变化
	GB/T 1797-2008
	GB/T 1798-2008

	4
	
	清洁、洁净
	GB/T 1797-2008
	GB/T 1798-2008

	5
	
	均匀三度变化
	GB/T 1797-2008
	GB/T 1798-2008

	6
	
	断裂强度
	GB/T 1797-2008
	GB/T 1798-2008

	7
	
	断裂伸长率
	GB/T 1797-2008
	GB/T 1798-2008

	8
	
	抱合
	GB/T 1797-2008
	GB/T 1798-2008

	9
	
	切断
	GB/T 1797-2008
	GB/T 1798-2008

	10
	平均公量纤度
	GB/T 1797-2008
	GB/T 1798-2008


7 判定原则

检验单位按规定的检验项目进行检验，按GB/T 1797-2008 《生丝》规定判定生丝品质技术指标级别及平均公量纤度。

7.1 若判定的生丝品质技术指标级别不低于企业确认的级别，平均公量纤度未超出企业确认的生丝规格的纤度上限或下限，则判定该批产品品质技术指标合格、纤度规格符合，判定结论用语为：“依据桂市监函[xxxx]xx号文中《2019年生丝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生丝级别检验结果符合标准号《标准名称》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合格。”

7.2 若判定的生丝品质技术指标级别低于企业确认的级别，平均公量纤度未超出企业确认的生丝规格的纤度上限或下限，则判定该批产品品质技术指标不合格，判定结论用语为：“依据桂市监函[xxxx]xx号文中《2019年生丝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其中xx、xx项目的检验结果不符合标准号《标准名称》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不合格。”

7.3 若判定的生丝品质技术指标级别不低于企业确认的级别，平均公量纤度超出企业确认的生丝规格的纤度上限或下限，则判定该产品纤度规格不符，判定结论用语为：“依据桂市监函[xxxx]xx号文中《2019年生丝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纤度规格的检验结果不符合标准号《标准名称》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不合格。”

7.4 若判定的生丝品质技术指标级别低于企业确认的级别，平均公量纤度超出企业确认的生丝规格的纤度上限或下限，则判定该批产品品质技术指标不合格、纤度规格不符，判定结论用语为：“依据桂市监函[xxxx]xx号文中《2019年生丝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生丝级别和纤度规格的检验结果不符合标准号《标准名称》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不合格。”

7.4当产品执行企业标准，但所检项目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低于国家、行业、地方推荐性标准要求（含国家、行业、地方强制性标准中的推荐性条款），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xxxx]xx号文中《2019年生丝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其中xx项目检验结果符合xx企业标准号（列出标准号）要求，但不符合xx标准（列出标准号）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符合xx标准号《企业标准名称》要求，不符合xx标准号《国家（行业、地方）标准名称》要求。”
8 异议处理

对判定不合格产品进行异议处理时，按以下方式进行：
8.1核查不合格项目相关证据，能够以记录(纸质记录、电子记录或影像记录)或与不合格项目相关联的其他质量数据等检验证据证明。
8.2对需要复检并具备检验条件的，处理企业异议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指定检验机构应当按原监督抽查通知对留存的样品或抽取的备用样品组织复检，并出具检验报告。复检结论为最终结论。
9 附则
本细则编制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本细则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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